阳光协议
甲方: 北京新世界利莹百货有限公司
乙方: 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  
为建立和发展健康公平的商业合作关系，杜绝商业贿赂行为。经甲、乙双方友好协商，达成如下协议： 
一、甲、乙双方在业务往来中，双方及双方员工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平诚信的商业道德：
（一）任何一方及其员工不得直接或间接(通过家庭成员等)向对方或其员工赠送礼物(礼物包括但不限于：现金、实物、有价证券、餐饮、娱乐项目或提货卡/券等)；
（二）任何一方员工或其家庭成员成为对方员工、顾问、股东/实际控制人或在对方持有经济权益的，当事一方应立即向对方披露相关信息；
（三）任何一方及其员工不得主动索取或暗示对方提供不正当利益、礼物。
（四）合作过程中，任何一方提供的样品、宣传品、促销品，均应按合同约定及商业惯例进行移交、管理。
二、责任承担
（一）乙方或乙方人员违反本协议约定的，一经查实，甲方有权停止与乙方所有之商业合作关系，并冻结应付予乙方的所有应付账款、货款、保证金或定金。
（二）在甲方调查过程中，乙方应积极配合调查，提供相关资料、信息。
（三）如甲方人员存在主动索取或暗示对方提供不正当利益、礼物等行为，乙方应及时向甲方通报并配合甲方进行调查。
三、 就甲方人员的违法、违规行为，乙方可任选以下渠道进行举报（投诉）：
上海市浦东新区浦建路76号由由国际广场5楼香港新世界百货上海管理中心 内审部
举报（投诉）电话：021-5094 1888转515分机
举报（投诉）邮箱：shmocms@nwds.com.cn
四、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盖章后生效。 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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